
 

 

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六

條之二、第二十九條修正條文金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之二  經主管

機關依本法公告為金融

服務業之融資租賃公司

(以下簡稱融資租賃公

司) ，應依下列規定繳交

爭議處理服務費，不適

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

六條之規定： 

一、評議屬性：爭議案

件經評議委員會作

成全部或部分有利

於申請人之評議決

定權，每一案件收

取爭議處理服務費

新臺幣二萬元。 

二、其他屬性：爭議案

件經申請人撤回、

調處成立，或評議

委員會作成全部不

利於申請人之評議

決定權，每一案件

收取爭議處理服務

費新臺幣八千元。 

    爭議處理服務費由

爭議處理機構於每季結

束後寄發繳款單，融資

租賃公司應於繳款單到

達之日起一個月內繳

款。 

 一、 本條新增。 

二、 因融資租賃公司與

受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監管之金融機

構有別，爰於第一項

定明其應繳納爭議

處理服務費，不適用

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六條之收費規定。

至其收費方式，分為

（一）評議屬性、

（二）其他屬性 ，按

評議中心處理爭議

案件部門之人事成

本、爭議案件處理時

間、評議委員審查費

及郵電費核算 ，並考

量評議決定融資租

賃公司之歸責程度

後 ，規定評議屬性案

件每件收取爭議處

理服務費新臺幣二

萬元、其他屬性案件

每件收取爭議處理

服務費新臺幣八千

元。 

三、 第二項規定融資租

賃公司之爭議案件

處理服務費每季收

取及繳款時程。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

十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

十日施行。 

為給予融資租賃業權適當

之調整作業期間，爰由主

管機關就本次修正條文另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六條，自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四年八月十四日修正之

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四

年六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之第二十六條之二，施

行日期由主管機關定之

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發

布之第二十五條及第二

十六條，自一百零二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

四年八月十四日修正之

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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